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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權利主體(一)自然人 

一、權利能力 

（一） 意義與終始 

1. 權利主體：自然人和法人 

2. 權利能力：能夠作為權利義務主體的資格（靜態） 

3. 行為能力：能夠獨立從事有效的法律行為的能力（動態） 

4. 如果乙是植物人、唐氏兒、精神病患可以繼承嗎父親甲的 A 屋嗎？

到底乙能不能做權利義務的主體、有沒有權利能力？§6：「人之權

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權利能力是對人的尊重，從

出生到死亡都能做權利義務的主體，死了以後就不是權利義務的主

體 

5. 父親甲死後乙可以把 A 屋賣給丙嗎？能不能訂契約視其有無行為

能力，如果唐氏兒和精神病患申請監護宣告，§15：「受監護宣告之

人，無行為能力。」     §75：「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

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

者亦同。」 無行為能力人法律行為無效，乙不能要求丙交

付價金。如果是精神錯亂所為者也是無效。除了監護宣告或精神錯

亂以外，契約還是有效。 

6. 88 台上 2493 

 

（二） 胎兒 

1. 何時算出生？ 

(1) 獨立呼吸說：出－胎兒與母體分離、生－要有呼吸 

(2) 刑法不採獨立呼吸說，採開始分娩說 

2. 何時算死亡？ 

(1) 傳統見解是採取心臟呼吸停止說 

(2) 新的見解是腦死說（規定在器官移植條例），腦死一定要經醫

生判定，腦死說是可採，人有沒有死亡是視其心智活動 

3. 如甲殺害孕婦乙，甲殺害了幾個人？一個人，因為胎兒非活產 

4. 如醫師甲幫孕婦乙輸血，輸血不慎導致孕婦乙及胎兒感染梅毒，胎

兒可以請求損害賠償嗎？可以，因為成為胎兒就有權利能力，如果

醫師甲賠償了，但胎兒日後死產，醫師甲可以主張不當得利。§7：

「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

生。」 只要胎兒非死產，就有權利能力，§7 採取法定解除

條件說（依法律規定的解除條件，§99：「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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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   ）成為胎兒就有權利能力，除非

死產＝解除條件 

5. 98 抗 1626 號，§7：「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

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 §6：「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

終於死亡。」 對胎兒有利益的地方才要從出生往前推，胎兒

只就享受權利那部分才視為既已出生胎兒不用繼承債務，胎兒並

非享受和出生的人一樣的權利能力 

（三） 死亡宣告 

1. 要件與效力 

(1) §8：「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

聲請，為死亡之宣告。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得於失蹤滿三

年後，為死亡之宣告。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

難終了滿一年後，為死亡之宣告。」 失蹤是生死不明。

特別災難是天災地變，洪水、海嘯、海難（船上失足落海不算） 

(2) 失蹤人口失蹤七年之後戶政機關會通知他的利害關係人，§9：

「受死亡宣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其為死亡。

前項死亡之時，應為前條各項所定期間最後日終止之時。但有

反證者，不在此限。」 死亡宣告是推定（可以舉反證推

翻）不是擬制（視為，就是這樣，不能被推翻） 

2. 撤銷 

(1) 死亡宣告是要終結所有失蹤人被死亡宣告前的法律關係 

(2) 如果甲夫失蹤被死亡宣告後，與丙女結婚為重婚無效，§985：

「有配偶者，不得重婚。一人不得同時與二人以上結婚。」

如甲夫撤銷死亡宣告，甲夫與乙妻的婚姻關係復活，乙妻與戊

男亦被視為重婚。家事事件法§160：「宣告死亡裁定確定後，

發現受宣告死亡之人尚生存或確定死亡之時不當者，得聲請撤

銷或變更宣告死亡之裁定。」 §163：｢撤銷或變更宣告

死亡裁定之裁定，不問對於何人均有效力。但裁定確定前之善

意行為，不受影響。」 乙妻宣告甲夫死亡可能是善意的，

依照§988：「三、違反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但重婚之雙方當

事人因善意且無過失信賴一方前婚姻消滅之兩願離婚登記或

離婚確定判決而結婚者，不在此限。」 §988-1：「前條

第三款但書之情形，前婚姻自後婚姻成立之日起視為消滅。」

乙妻與戊男的婚姻有效，但甲夫是惡意的，甲夫與丙妻的婚姻

是無效的 

(3) 86 年台上 662 號。§182：「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不知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其所受之利益已不存在者，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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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

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

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 

3. 同時死亡之推定 

(1) §11：「二人以上同時遇難，不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時，推定其

為同時死亡。」 涉及繼承問題。如甲父與 A 子同時死亡，

甲父的遺產由 X 孫繼承，如 A 子比甲父晚死，C 妻與 X 孫可

分得 A 子繼承甲父的遺產 

 

二、 行為能力 

（一） 完全行為能力人：§12：「滿二十歲為成年。」 §13 III：「未成年

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 非結婚成年制，有行為能力主要是

財產法上的行為，身分行為上仍須法定代理人同意。§1049：「夫妻兩願

離婚者，得自行離婚。但未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二） 限制行為能力人：§13 II：「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

力。」 §15-2：「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 

（三） 無行為能力人：§13 I：「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三、 責任能力 

（一） 成年監護制度 

1. 受監護宣告的人－保護老人身心上的照顧、保護受監護宣告人的財

產，§15：「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 §1110：「受監

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 監護人可以處分受監護宣告人

的財產。§14：「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

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

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

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由精神

科醫師判定 

2. 成年監護宣告 

(1) 要件 

a. 無行為能力人－不需要宣告 

b. 限制行為能力人－可以宣告，受監護宣告後，本來的法定

代理人和監護人如果意見不一致應以監護人的意思為優

先，因為監護人是法院基於受監護人最大利益選擇的人 

c. 聲請人：包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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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效力 

a. 要設置監護人－法定代理人，§1110：「受監護宣告之人應

置監護人。」 

b. 要做監護登記，§1112-2：「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撤銷監護

之宣告、選定監護人、許可監護人辭任及另行選定或改定

監護人時，應依職權囑託該管戶政機關登記。」 

c. 法院的監督－§1101：「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

受監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   

§1103：「受監護人之財產，由監護人管理。執行監護職務

之必要費用，由受監護人之財產負擔。法院於必要時，得

命監護人提出監護事務之報告、財產清冊或結算書，檢查

監護事務或受監護人之財產狀況。」 法院強力監

督為了保護受監護人 

 

（二） 輔助宣告 

1. 要件：顯有不足。§15-1：「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

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

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

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

之宣告。」 

2. 效果 

(1) 部分的限制行為能力 c.f. 監護宣告者是完全無行為能力 

(2) 輔助人不是法定代理人，只是對特定事物有同意權之人 

 

（三） 監護和輔助宣告之區別：要件都要作登記、申請，但宣告的程

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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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格權保護 

（一） 意義與價值 

1. §18：「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

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

賠償或慰撫金。」 基於人性尊嚴、個性自主產生的權力，大

法官 603 號。§195：「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

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184：「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

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2. 92 年台上 164 號：忍受限度論－超過一般人所能忍受的範圍 

 

（二） 擴大與強化 

1. 內涵擴大：人格法益愈來愈擴大 

2. 強化及法益衡量 

(1) 隱私權：除了個人私生活，擴大到個人資訊自主權－個人資料

保護法 

(2) 如果把人格權涵蓋範圍愈來愈大、愈強化，會和其他人的權力

衝突，基於法益平衡原則，視哪方更需要受到保護 

 

（三） 身分權保護 

1. §195 III：「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

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2. 交通事故：甲開車撞傷乙，乙成植物人或癱瘓，丙是父母子女或配

偶，乙可以要求損害賠償，丙可以請求身分法益的侵害 

3. 通姦：乙妻與丙男通姦，甲夫可以請求§195 

 

（四） 救濟 

1. 不作為請求權：§18：「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

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 侵害除去請求權和侵害

防止請求權。不作為請求權不論加害人有故意過失。c.f. §184、§195

損害賠償沒有故意過失就不用賠 

2. 損害賠償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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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姓名權之保護 

(1) §19：「姓名權受侵害者，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並得請求損

害賠償。」 

(2) 混淆危險說：例如合迪股份公司與臺北合迪汽車容易混淆 

(3) 不當使用他人姓名：例如以鄰居的名字為狗命名，或以名人的

名字為應召站命名。§184：「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

害於他人者亦同。」 

(4) 若把自己改名跟名人的名字一樣，再以此名開公司，是否侵害

名人的姓名權？依然構成不當使用他人姓名，因為此名有號召

力不是因為自己的緣故，而是因為名人的緣故 

 

五、 住所與居所 

（一） 住所 

1. 意義及法效 

(1) §23：「因特定行為選定居所者，關於其行為，視為住所。」

§24：「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即為

廢止其住所。」 主觀上要有久住的意思，客觀上要居

於一定的地域 

(2) 戶籍地和住所不一樣 

2. 廢止 

 

（二） 居所：住所和居所唯一的差別是有沒有要久住的意思，§22：「遇有

下列情形之一，其居所視為住所：一、住所無可考者。二、在我國無住

所者。但依法須依住所地法者，不在此限。」 例如宿舍、養老院、

入監服刑 

 

（三） 夫妻之住所地與離婚訴訟之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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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聲明 

頁碼 作品 版權標示 作者／來源 

2 

 

 

本作品由「著作權人陳聰富」授

權本課程使用，您如需利用本作

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得授權。 

3,4 
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

生，終於死亡。  
民法第 6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 
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

能力。  
民法第 15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 

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

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

亂中所為者亦同。 
 

民法第 75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4 

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

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

護，視為既已出生。 
 

民法第 7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 

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

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

力。 
 

民法第 99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 
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為

死亡之宣告。  
民法第 8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 
受死亡宣告者…不在此

限。  
民法第 9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 

有配偶者，不得重婚。一

人不得同時與二人以上結

婚。 
 

民法第 985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 

宣告死亡裁定確定後…得

聲請撤銷或變更宣告死亡

之裁定。 
 

家事事件法第 160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 
撤銷或變更宣告死亡裁定

之裁定…不受影響。  

民法第 163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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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違反第九百八十五條

規定…不在此限。  

民法第 988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 

前條第三款但書之情形，

前婚姻自後婚姻成立之日

起視為消滅。 
 

民法第 988-1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5 
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並應

賠償。  
民法第 182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 
二人以上同時遇難…推定

其為同時死亡。  
民法第 11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 滿二十歲為成年。  
民法第 12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 
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

為能力。  
民法第 13 條第 3 項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 
夫妻兩願離婚者…應得法

定代理人之同意。  
民法第 1049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

有限制行為能力。  
民法第 13 條第 2 項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

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  
民法第 15-2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

行為能力。  
民法第 13 條第 1 項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 
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

能力。  
民法第 15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6 
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

人。  
民法第 1110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為監護之宣告。  
民法第 14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撤銷

監護之宣告、選定監護

人、許可監護人辭任及另

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

應依職權囑託該管戶政機

關登記。 

 
民法第 1112-2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 

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

產…不得使用、代為或同

意處分。 
 

民法第 1101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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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受監護人之財產…檢查監

護事務或受監護人之財產

狀況。 
 

民法第 1103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為輔助之宣告。  
民法第 15-1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7 
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

損害賠償或慰撫金。  
民法第 18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7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

康、名譽、自由、信用、

隱私、貞操…並得請求回

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民法第 195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7 
因故意或過失…加損害於

他人者亦同。  
民法第 184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7 前二項規定…準用之。  
民法第 195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7 
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

防止之。  
民法第 18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8 
姓名權受侵害者…並得請

求損害賠償。  
民法第 19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8 
因故意或過失…加損害於

他人者亦同。  
民法第 184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8 
因特定行為選定居所者，

關於其行為，視為住所。  
民法第 23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8 
依一定事實…即為廢止其

住所。  

民法第 24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8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

此限。  

民法第 22 條 

本作品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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